
統計資料背景說明
資料種類：營造業及建築統計
資料項目：臺中市河川災害復建工程
1. 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
＊發布機關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會計室
＊編製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水利工程科
＊聯絡電話：(04)2228-9111轉53107
＊單位電子信箱：j98098y98@taichung.gov.tw    
二、發布形式
1. 口頭：
      （ ）記者會或說明會
1. 書面：
   （ ）新聞稿   （）報表  （ ）書刊，刊名：
＊電子媒體：
（ ）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
（ ）磁片   （ ）光碟片  （）其他(報表)
三、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
·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：凡本市所轄所有河川之各項防洪災害復建工程均為統計對象。
＊ 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。
· 統計項目定義：
(一)水系別：按每一水系(係自河川界點以下至出海口)區別。
 (二)堤防：築於河岸，防止河水泛濫，以保護田舍或導流歸槽之建築物。
(三)護岸：為保護天然河岸而直接建築於岸坡（包括伸入河底部份之構造物），其目的以抵禦水流沖刷，防止河岸沖蝕。若高水護岸其岸頂應高於計畫洪水位，若低水護岸其岸頂通常與其後地盤同高並低於計畫洪水位，但宜高於一般尋常洪水位。
(四)水門：視河川水位高度關閉閘門以阻斷倒灌情形發生之構造物。    
(五)表中未列名之工程項目填入「其他」欄，並附註說明。
(六)中央經費：係由中央單位編列經費辦理之款項。
(七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款：係辦理年度中央補助工程依現有法令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配合之經費。
(八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辦經費：除中央補助工程外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自行籌措編列經費辦理工程之款項。
(九)災害復建工程：天然災害造成受損之設施，經施工修建使恢復原狀。
· 統計單位：新臺幣千元。
· 統計分類：
(一) 縱項目：分為河川別、施工地點(區別)、工程名稱、施工起訖年月、工程內容、工程決算數、主辦機關等項。工程內容再分為堤防、護岸、水門、其他；工程決算數再分為總計、中央經費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款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辦經費、其他。
(二) 橫項目：依水系別分類。
· 發布週期：年
＊ 時效：2個半月。
· 資料變革：無。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
＊預告發布日期：次年2個半月(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延至下一
個工作日發布)。
＊同步發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。
五、資料品質
＊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本局水利工程科依據「河川災害復建工程登記冊」相關資料彙編。
＊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：業務單位、會計室、經濟部水利署交叉查核確保資料合理性。
六、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：表號20535-09-04-2。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。

